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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空巢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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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空巢家庭的本质特征是子女的“缺位”。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镇化是我国

农村空巢老人激增的重要原因，同时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

提供了新视角。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为各年龄阶段群体流迁入城镇创造公平

的制度环境和包容的文化环境。因此，在城镇化视角审视下，替代策略和流动策略是当

前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的必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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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城镇化、家庭小型化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空巢老人的规模越来越大。
据《农村空巢、类空巢家庭老人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全国农村空巢、类空巢家庭中的老人占农村老年总人口

的 43． 9%。［1］对于这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虽然与其他老年人享有同样的法定权益，但是子女的“缺

位”给他们享有法定权益带来诸多风险和困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镇化与农村空巢老人的剧增有

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本文试图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视域中思考农村空巢老人的权益保障策略，以有助于新修

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贯彻落实，提高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质量。

一、子女“缺位”是空巢家庭的本质特征

( 一) 空巢家庭的多种定义与分歧

农村空巢老人，简单理解就是生活在农村空巢家庭中的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然而，目前学术界对空巢

家庭的理解有多种观点。其一，空巢家庭是指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开老人生活，剩下老

人独守“空巢”的家庭; ［2］其二，空巢家庭是以“鸟儿长大，离巢飞去，鸟巢空留”为比喻，意指子女长大成人后

纷纷离去，只剩下父母留守“空巢”的家庭; ［3］其三，空巢家庭是指在家庭生命周期中，随着最小的孩子长大，

因求学、就业、结婚或其他原因离开家庭，使原有家庭进入大部分时间只剩下父母两人单独居住或夫妇中的

一人居住的阶段; ［4］其四，家庭空巢是指有子女的家庭，其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开老人另立门户，剩下老人独

守空巢现象。人们通常将这一纯老人家庭称作空巢家庭; ［5］其五，新“空巢”家庭是指独生子女父母组成的

未到 60 岁的“空巢”家庭; ［6］其六，空巢家庭可以分为纯空巢家庭和类空巢家庭，也可以分为年老的空巢家

庭和年轻的空巢家庭; ［7］其七，空巢家庭是指那些子女离开起源家庭、父母仍共同居住的夫妇家庭，如果一

方父母离开则该家庭将演变成独居家庭而非空巢家庭。［8］

笔者发现，上文各种界定有三个主要分歧点: 一是有无子女的分歧。第一种界定包括无子女和有子女两

种情况。其他六种界定都排除了无子女的家庭属于空巢家庭; 二是空巢家庭中父母年龄限定的分歧。有些

观点认为仅指老年的空巢家庭，［2］［5］有些观点认为包括老年的和年轻的空巢家庭; ［6］［7］三是空巢家庭中人

员居住方式的分歧。有观点认为空巢家庭必须夫妻都在，一旦有一人离开，则不属于空巢家庭。［8］有观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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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父母共同居住或父母中一人独居的家庭都可以是空巢家庭。［4］还有的认为，父母一方或双方共同居住形

成纯空巢家庭，其他亲属在父母身边组成类空巢家庭父母。［7］各种界定也有一个共识: 就是子女的“缺位”。
或者因为没有子女而“缺位”，或者因为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而“缺位”。因此可以说，子女的“缺位”是空巢

家庭的本质特征。子女“缺位”的家庭都可以归为广义上的空巢家庭。作为不同的社会现象都值得进行研

究和探讨，关键看具体研究目的。
( 二) 空巢家庭的分类与本文的研究对象

一般来说，在具体研究空巢家庭时，要从特定研究目的出发，对空巢家庭进行分类。通过分类而使研究

的问题聚焦，明晰研究对象。本文从养老视角探讨子女“缺位”对农村空巢老年人权益的影响和保障策略。
因此，从有无子女、父母年龄、居住状况、居住地域的角度对空巢家庭进行分类，有利于本文研究对象的聚焦

和明晰。
1． 根据有无子女情况，空巢家庭可以分为无子女空巢家庭和有子女分居的空巢家庭。前者还可以分为

丁克家庭和终身未婚的独身家庭。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子女是父母的主要赡养人。无子女的成员到

了年老的时候，如果自我养老存在困难，养老责任由国家承担。因此，本文研究对象排除了无子女空巢家庭。
2． 根据子女“缺位”时父母年龄状况，空巢家庭可以分为老年空巢家庭和中年空巢家庭。其中以 60 周

岁为界限，父母年龄 60 周岁以上者为老年空巢家庭，以下者为中年空巢家庭。本文研究对象聚焦于老年空

巢家庭。
3． 根据居住状况，空巢家庭可以分为纯空巢家庭与类空巢家庭。纯空巢家庭包括独居空巢家庭和配偶

空巢家庭。类空巢家庭包括隔代空巢家庭、两代老人空巢家庭和与其他人同住的空巢家庭。居住状况是影

响空巢老人权益享有状况的重要因素，不同居住方式的老年空巢家庭都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4． 根据居住地域，空巢家庭可以分为农村空巢家庭和城市空巢家庭。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农村空巢

家庭和城市空巢家庭差异很大。本文研究对象聚焦于农村空巢家庭。
综上所述，本文所定义的农村老年空巢家庭是指存在于农村地区，父母年龄 60 周岁以上且子女与父母

分开居住的家庭。农村空巢老人是指生活于农村老年空巢家庭中的老年人。

二、城镇化视域中思考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

如何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学者们从老年个体、子女、社区组织、社会、国家或政

府等多个层次提出建设性对策，也从法律途径、社会保障途径、文化道德建设途径、自我保障途径等多个方面

进行有价值的探讨。同时，笔者认为，应当注意到农村空巢老人这一群体的流动可能性，应当在城镇化视域

中思考其权益保障的方式途径。
( 一) 城镇化发展是农村空巢老人激增的重要原因

应当讲，农村空巢老人一直存在。传统习俗中，子女成家，与父母分开单过，或者因为子女外出求学、参
军、就业等，就产生了农村空巢老人。这种常规因素自然形成的空巢老人数量不多，比例也不高。但是近年

来，农村空巢家庭、空巢老人的出现和增多是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思想文化、代际关系等诸因素合力的结

果。［4］［9］［10］其中，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农村空巢老人激增的重要原因。
1． 人口城镇化的年龄选择性。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中年轻人口更倾向于迁移到城镇，中老年人口更

倾向于留守农村。这在缓解了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同时，却严重加剧了农村的人口老龄化，使得农村空巢老人

激增。
2． 户籍制度的限制。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大量进

城的农民工过着城乡两地的迁徙生活。居住的不稳定，收入的低水平，拥挤的城镇住房，较高的生活开支等

等，使得进城农人不得不把父母留在农村老家。这些老人就成为了农村空巢老人。
3． 农村城镇化使得部分农家子女聚集在城镇而老年人居住在农村，导致父母与子女分住农村和城镇两

地。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提速，这一分化进程还要加快。
4． 城镇化扩大了代际间及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老年父母或出于主动也可能是被迫与子女分开居住而

25



成为空巢老人。
综上所述，农村空巢老人的激增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这种态势将在相当长一段

时期内持续，所以保障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任重而道远。
( 二) 新型城镇化为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提供了新视角

如上文所述，农村空巢老人的激增受到城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其因子女“缺位”而造成的老年权益受

损的问题难以从农村内部独自解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

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为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审视视野。在以往

针对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的对策建议中，很多学者认为，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农村空巢老人倾向于留守在农

村，为此提出就地构建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体系的各种建议，而相对忽视农村空巢老人的流动可能性。以

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将有助于农村老年人口流入城镇，这为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策略。
与过去传统城镇化道路相区别，新型城镇化的“新”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使土地城

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通俗地说就是改变过去只要“土地”不要“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与此同时，

对“以人为核心”的“人”也应该做全面的理解。从社会实际状况来看，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流入城镇的人口绝

大多数是中青年人，老年人占少数，但不能就此理解“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中青年人口的城镇化。新

型城镇化应当构建一个相对公平的面对各年龄阶段群体的人口城镇化发展框架，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政策以

创造一个有利于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农村人口流入城镇的公平制度环境。这样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价值既是对

“以人为核心”涵义的全面理解，避免新型城镇化陷入只要中青年人不要老年人的片面发展轨迹。同时，也

是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农村人口老龄化在整体上是降低人口迁移流动的。一方面，农村

老年人的迁移意愿相对较低; 另一方面，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分离会增加家庭养老的负担，由此也增加农村青

壮年劳动力迁移决策的成本。［11］因此，促进包括农村老年人在内的各年龄阶段群体公平有序地集聚城镇，才

能更加顺利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三、替代策略与流动策略是保障农村空巢老人权益的必要选择

农村空巢老人是老年人权益的主体，权益主体对自身权益的保障方式有判断和选择。在笔者组织实施

的实地调研①中，当询问“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让您生活得更好”时，有些空巢老人有搬到子女家居住的打算，

有些空巢老人有希望子女回到身边的期盼，还有些空巢老人表示喜欢居住在现在的家里，可见，农村空巢老

人对于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方式有多样化的个性选择和倾向，部分空巢老人具有跟随子女而流迁的思想准

备。所以，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视角考虑农村空巢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方式，对于具备一定流动条

件和意愿的空巢老人群体，应当采取流动策略，通过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鼓励空巢老人与子女同住或就近居

住。对于不具备流动条件和意愿的空巢老人群体，应当采取替代策略，通过创新家庭养老资源递送方式，完

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让留守的空巢老人获得替代养老资源。
( 一) 替代策略

替代策略，是指权益主体客观上不具备改变其与子女分开居住的条件，或者主观上不愿意改变其与子女

分开居住的状况，而通过社会支持的途径获得养老资源，保障其老年人权益的策略。
在本次调研的 228 个有效样本中，56． 1% 的空巢老人希望“住在本村，子女提供更多养老资源”来提高

生活质量; 64． 9%的空巢老人希望“住在本村，政府把村里的养老服务办得更好”来提高生活质量; 42． 1% 的

空巢老人希望“住在本村，政府把养老金提高一些”来提高生活质量。可见，多数农村空巢老人倾向于通过

家庭支持、社区支持、政府支持等替代策略来保障自身老年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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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进行一对一入户结构式访谈，共获得 228 位农村空巢老人的访谈材料和十余位村委会干部的访谈材料。本文中的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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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陈先跑、周凯慧、周新城、吴瑞敏、饶英丰、张琳、支鹏程，华南农业大学学生范佳慧参与本次调研和数据录入工作。



当然，不同权益主体选择替代策略的原因具有个体差异性，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来看: 一

是很多空巢老人反映外出子女赚钱辛苦，家庭负担重，尤其是租房者居多，房子小，难以容纳老年父母和承担

生活开支; 二是有些空巢老人留守在农村肩负“任务”，或者要干农活，打零工赚钱，或者要照顾老伴，看守房

子，照顾孙辈等等; 三是有些空巢老人与子女、媳婿的关系难处理。去儿子家要看媳妇的脸色，去女儿家要看

女婿的脸色，碰到有多个儿子，和儿子同住难以做得“一碗水端平”，而引发家庭矛盾; 四是在流入地难以实

现社会融合。吃饭、上厕所、爬楼梯等生活方式难适应，融入社区，重建人际关系网也很难，子女忙工作，邻居

朋友少，更加孤独寂寞。从主观来看，很多空巢老人已经习惯了农村老家的生活方式，认为老家自由、凉快，

空气好，房子大，邻里串门聊天多。此外，不给子女添麻烦是很多空巢老人持有的观点，只要生活还能自理，

空巢老人都会坚持自己过，除非子女要求搬去住。总体来看，农村空巢老人选择替代策略可能是主动的自由

选择，也可能是被动的无奈接受。
农村空巢老人能否通过替代策略保障其老年人权益，取决于其从居住环境中可获得的养老资源。主要

支持来源有: 一是来自于配偶和子女的家庭支持。有能力履行夫妻扶养义务的配偶尽量减少外出。外出子

女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持以保障父母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生命健康权益，多打电话，送礼物，常回家看看以保

障精神慰藉权益; 二是来自于邻居、朋友、社区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社区支持。调研村庄里这类社会支持还

比较弱。作为熟人社会，农村社区本是养老资源的富集地，关键是缺少激励机制和整合机制。笔者认为，村

委会和老人协会是承担激励和整合农村社区养老资源责任的合适主体，政府更是应当通过支持社区组织来

提供养老资源; 三是来自于政府的支持。关键是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尤其是要

创新养老服务递送模式，提高养老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益; 四是来自于家庭、社区、政府外的社会组织、团体及

个人的社会支持。本次调研注意到，有些企业家逢年过节时给本村老年人发放钱物，为本村老年活动室、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捐赠钱物。需要总结现有经验，激发更多社会力量共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 二) 流动策略

流动策略，是指权益主体具备一定条件和意愿，通过流动而使自己和子女同住或就近居住，以获得养老

资源，保障其老年人权益的策略。
在本次访谈的 228 个样本中，33． 9%的空巢老人愿意和子女同住或就近居住，61． 7%的空巢老人不愿意

和子女同住或就近居住，4． 4%的空巢老人无所谓。在具体途径选择时，28． 5% 的空巢老人希望“搬去子女

家居住”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14． 5%的空巢老人希望“外出子女回到本村居住”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从这两组数据以及访谈情况来看，愿意与子女同住或就近居住的空巢老人比例远远低于不愿意的空巢老人，

选择流动策略的空巢老人比例也远远低于选择流动策略的空巢老人。但是，也要考虑到，有相当部分的空巢

老人是因为客观原因而无奈选择替代策略的。
笔者认为，流动策略也是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的重要策略选择。第一，流动策略使得空巢老人和子女

同住或就近居住，增强了家庭养老能力。国外实践经验表明，社会养老替代不了家庭养老。许多率先进入老

龄化社会、社会养老服务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陷入沉重的养老金负担，而家庭养老成为走出社会养老困境的

曙光。可以说，通过投资家庭而增强家庭养老能力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路径之一。
流动策略是在汲取西方国家经验教训，并立于中国国情基础上的理性选择; 第二，流动策略有助于传承传统

养老观念，增强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文化力。我国有养儿防老的悠久文化传统，即使在经济社会发

展，家庭结构变迁、人口流动加快等诸多社会因素影响下，人们的养老观念在改变，家庭养老功能在急剧弱

化，但是，中国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养儿防老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绝大多数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道德自觉。
这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宝贵文化资源。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鲜明中

国特色，从发生过程看，规模超大，速度超快，抚养比高，城乡反差大，高龄化显著。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交互作用来看，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牵涉问题多。在此国情背景下，传统养老观念在社会现实中正发

挥着重要的养老功能，弥补了社会养老的“短板”，增强了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文化支撑力; 第三，流

动策略有助于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压力，提高养老服务资源的集聚效应。一方面具备流迁意愿和条件的农

村老人集聚城镇，可以分流农村老年人口，降低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 另一方面农村空巢老人居住比较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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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递送成本比较高，而如果集聚在城镇，增强城镇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能力，则可以大大降低养

老服务递送成本，充分发挥城镇养老服务资源的集聚效应。［11］

当前，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家庭养老进行政策支持的共识已基本形成。《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

划》已将“老年家庭建设”列为主要任务之一，明确提出了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

等具体要求。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

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为老年人随配偶或者赡养人迁徙提供条件，为家庭成员照料老年人提供帮助。这

些为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的流动策略提供了政策支撑和法律依据。在实践中仍需制定和完善一些具体政

策: 第一，支持父母在老年后投靠子女落户，降低现有户籍随迁政策的门框，简化手续程序; 第二，加快实现养

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关系的转移接续和异地结算; 第三，对多代同住家庭提供购房优惠，在保障性住房分配制

度中对赡养老年人的家庭实行优惠政策; 农村子女如果和老年人同住，在新建住房时给予一定优惠; 第四，对

于子女与老年人同住或就近居住提供照护津贴等经济支持; 第五，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按照家庭户平均收

入作为所得税征收税基，对于赡养老年人的家庭给予一定额度的宽免税额; 第六，流入地的居家养老服务和

老年福利尽可能惠及投靠子女的流动老年人。
总之，当前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的出现和增多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一

定的社会必然性。同时空巢老人作为权益主体，对自身权益保障方式有个性化选择倾向。因此，从新型城镇

化发展视角来看，替代策略和流动策略是当前农村空巢老人权益保障的两种方式，让流动的空巢老人和留守

的空巢老人都能获得称心、足量的养老资源，保障其享有法定的老年人权益，维持体面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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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ecurity Strategies of Ｒights and Interests
of Empty Nest elderly in Ｒural Areas

LI Fang LI Zhihong

Abstract: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an empty nest elderly family is that the adult children have left their
parents． Empty nest elderly are who live in the empty nest elderly family． The rise of empty nest elderly in rural
areas i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Human － centered urbanization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 empty nest elderly． Human － centered urbanization i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and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 addition Human － centered
urbanization is also elderly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long with the young and middle － age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e study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s follows: alternative strategy and flow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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